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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 

高雄市左營區機關用地（機 20）單元 1、2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公開評選實施者案(單元 2) 

【招商文件】第一次補充公告 

壹、 辦理依據：依申請須知第 4.10.2條規定，變更或補充本申請須知內容。本案受理申請文件期間不予延長，仍依申請須知第 4.9.3-1.規

定，至民國 113年 4月 24日(三)下午 5時止。 

貳、 主辦機關回覆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113.02.22 

項次 原條文 第一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辦機關說明 

1. 申請須知3.1.3-3. 

(3)-1公共設施工程需於本案申報開工日之次日起6年內完成

驗收並取得地下停車場使用執照，移交高雄市政府工務

局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）接管。 

申請須知3.1.3-3. 

(3)-1公共設施工程需於本案申報開工日之次日起6年內完成

驗收，移交高雄市政府工務局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）接管。 

誤植更正。 

2. 申請須知1.4.1 

表1都市更新地區土地清冊 

項次 行政區 段別 地號 權屬 管理機關 面積（m2） 

4 
高雄市 

左營區 
菜公段一小段 572-2 市有 高雄市政府都發局 26 

 

申請須知1.4.1 

表1都市更新地區土地清冊 

項次 行政區 段別 地號 權屬 管理機關 面積（m2） 

4 
高雄市 

左營區 
菜公段一小段 572-2 市有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26 

 

誤植更正。 

3. 委託實施契約(草案)10.15.1 

由乙方負責本基地興建範圍內之地下物及既有管線處理。 

委託實施契約(草案)10.15.1 

由乙方負責本基地興建範圍內之地下物及五大管線處理，如

有其他管線則由甲乙雙方另行協商處理方式。 

考量地下管線

資料取得狀況

及處理方式，明

確化地下管線

處理原則。 

 


